115年A群事業現場勘查與自主預防管理作業簡報摘要


壹、 管理背景與法規依據
一、 歷史污染事件與立法演進
台灣過去發生多起重大土地污染案件，促使政府建立法制化管理架構：
· 鎘米事件（民國71、73年）： 高銀化工、基力化工排放高濃度鎘、鉛廢水，導致農地嚴重污染。
· RCA污染事件（民國83年）： 台灣最大集體工傷案，涉及癌症、流產等環境健康問題。
· 中石化安順廠（民國91、99年）： 戴奧辛與汞污染面積近40公頃，被稱為「世紀之毒」。
立法里程碑：
1. 民國89年2月2日：公告施行《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》（以下簡稱土污法）。
2. 民國92、99年：進行兩次條文增修。
二、 管理現況與策略轉向
環境部環境管理署自民國93年起辦理事業調查計畫，統計顯示運作中工廠之污染超標率達61%。為有效降低土地污染危害，管理策略已由單純的「污染調查」轉向「預防管理」，推動全國事業之自主預防機制。
三、 重要法規條文
	法源條次
	核心內容

	第7條第1項
	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公私場所，進行調查、採樣及設置監測井，並命相關人提供資料。

	第12條第1項
	對於有污染之虞之場址，主管機關應即進行查證。

	第38條第1項
	規避、妨礙或拒絕查證者，處新台幣2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按次處罰。

	第48條
	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預防及整治污染。
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貳、 事業分群管理制度
政府採取「動態分群管理」策略，依據污染潛勢將全台工廠分為三群：
一、 分群定義
1. A群（加強管理群）： 約3,000家。全面執行現場勘查（含場址評估、預防管理、調查查證）。
2. B群（自主管理群）： 約1.7萬家。推動自主管理，並進行抽樣現場檢核。
3. C群（檢視管理群）： 約13.4萬家。抽樣辦理潛勢檢訪，滾動式檢討。
二、 A群名單篩選原則
篩選對象主要為屬65類高潛勢業別且受環境管理系統（EMS）列管之事業，並依以下三個層面量化評分：
· 運作物質： 包含土水管制項目之環境危害程度。
· 運作規模： 考量資本額及營運年限。
· 運作潛勢： 包含高風險製程、水污染列管紀錄、有害廢棄物處理紀錄、稽查處分紀錄及場址列管紀錄。
註： A群事業若經「自主預防管理計畫」檢核通過，下年度得調降至B群管理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叁、 A群事業管理程序與方法
管理流程分為三個階段，事業需配合不同作業事項：
一、 第一階段：現場勘查與自評
· 作業流程： 接收通知公文 → 線上填報事業自評表 → 確認現勘時間 → 現場訪談與紀錄。
· 線上平台： 事業土地污染調查及預防管理系統（https://ofm.moenv.gov.tw/FacSub/）。
· 現場配合：
· 指派熟悉環保業務的人員會同。
· 準備「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」、「廢棄物清理計畫書」等文件備查。
· 簽確現勘紀錄表，確認運作資訊完整性。
二、 第二階段：現場調查與採樣（若有異常）
若現勘或評估屬高污染潛勢，將啟動調查程序：
· 篩測調查： 進行土壤採樣、簡易井採樣。
· 標準井設置： 設置標準監測井以採集地下水樣品。
· 事業職責： 指派人員協助確認地下管線分佈。若對調查點位有安全疑慮，應與環保機關商討調整採樣位置，並簽確會勘紀錄表。
三、 第三階段：自主污染預防管理計畫
· 經評估具高潛勢者，需填報「事業自主污染預防管理計畫」。
· 環管署將進行計畫資料檢核，並視需求辦理抽樣現場檢核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肆、 事業配合事項重點摘要
為確保作業順利，事業單位應落實以下配合措施：
1. 指派專責人員： 需指派熟悉事業運作（歷史沿革、製程設施、管線分佈）及負責環保業務之人員參與。
2. 文件準備： 備妥各類環保許可證、檢測結果、廢棄物合約等供查驗。
3. 安全與管線確認： 調查前需備妥區域管線資料。對於不明管路或有安全疑慮之採樣區域，必須在鋪面破壞調查前與執行單位達成共識並簽認。
4. 填報時程： 務必依公文規定期限完成線上自評與管理計畫填報。
參考資訊：
·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網：https://sgw.moenv.gov.tw/public/
· 事業自主污染預防管理計畫作業參考手冊：詳見填報平台附錄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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